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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4〕195-202、204-205、

207-209、244-245 号

申请人：周春玲、吴振涛、李杜娟、匡旋吉。（详细见附

表 1：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无集体代表人）

申请人：祝育昌、黄海璇、廖宇、张利娟、吕菲菲、唐海

淇、秦川、叶有益、谢俊金、黄倩君、李思。（详细见附表 1：

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

集体代表人：秦川、叶有益、谢俊金、黄倩君、李思。

被申请人：广州市迈可威健身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暄悦东街 21 号自编 B1 栋 4 层自编 4001、自编 4002。

法定代表人：黄振峰。

委托代理人：卢东红，男，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周春玲等 15 人与被申请人广州市迈可威健身有限

公司关于工资、提成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进

行开庭审理。申请人周春玲、吴振涛、李杜娟、匡旋吉、谢俊

金、黄倩君、唐海淇、张利娟及集体代表人谢俊金、黄倩君和

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卢东红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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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周春玲等 15 人先后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

请求：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周春玲等 15 人工资合计

502073.23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提成合计 14075.9 元；

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规解约违约金 120000 元。（详细见

附表 2：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

被申请人辩称：我单位确实存在拖欠工资提成的情况，需

要根据财务提供的工资数额进行计算，如果是调解，调解方案

按工资数额对半进行支付。我单位只支付工资。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一、关于工资问题。申请人周春玲等 15 人主张其先后入职

被申请人（入职时间、岗位、工资标准详细见附表 3：申请人

主张情况明细表），申请人提供了劳动合同、销售明细、社会

保险缴纳记录、工资表等证据（详细见附表 3：申请人主张情

况明细表）拟证明其主张，该些证据中体现有被申请人的公司

名称或被申请人简称、申请人的信息、会员信息等内容。申请

人还主张被申请人突然停业，尚未结清其在职期间的工资及提

成。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存在未支付申请人工资、提成的情况，

其单位就申请人的工资、提成进行了核算，数额分别如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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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玲 117600 元、吴振涛 70488 元、黄海璇 28316 元、黄倩君

10600 元、李思 28033 元、廖宇 28569 元、叶有益 11654 元、

秦川 10414 元、谢俊金 22485 元、祝育昌 52046 元、张利娟 33322

元、吕菲菲 6934 元、唐海淇 30031 元、李杜娟 14237 元、匡旋

吉 7191 元。申请人周春玲、吴振涛、黄海璇、廖宇、叶有益对

于被申请人核算的工资数额予以确认，其他申请人则对此不予

确认，并称被申请人核算的工资数额并没有计算 2023 年 11 月

份的工资数额。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计算申请人的工资至 2023

年 10 月。另查，被申请人称其单位因与物业方的租赁纠纷导致

从 2023 年 11 月起停业，现其单位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无

力支付员工的工资。本委认为，第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于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且申请人提供有劳动合同、

课程明细等予以证明，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履行劳动关系项下权

利义务的事实，故本委对此予以确认。第二，由查明可知，被

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未足额支付申请人工资、提成，申请人周春

玲、吴振涛、黄海璇、廖宇、叶有益对于被申请人核算的未支

付工资数额予以确认，现部分申请人请求的工资数额低于被申

请人核算的工资数额，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本

委予以尊重及照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周春玲工资 117600 元、支付申

请人吴振涛工资 70488 元、支付申请人黄海璇工资 27000 元、

支付申请人廖宇工资 28500 元、支付申请人叶有益工资 1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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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三，被申请人作为申请人的工资发放主体，其单位掌握

着申请人的工资计发数据及相关依据，现被申请人虽主张了申

请人黄倩君、李思、秦川、谢俊金、祝育昌、张利娟、吕菲菲、

唐海淇、李杜娟、匡旋吉的应发工资数额，但申请人对此不予

认可，而被申请人未提供其单位的工资计发依据，即未能证明

其单位计算上述人员的工资数额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故根据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此，本委采纳申请人黄倩君、李思、

秦川、谢俊金、祝育昌、张利娟、吕菲菲、唐海淇、李杜娟、

匡旋吉主张的未发放工资、提成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黄倩君、李

思、秦川、谢俊金、祝育昌、张利娟、吕菲菲、唐海淇、李杜

娟、匡旋吉工资、提成（详细见附表 4.仲裁裁决明细表）。

二、关于违约金问题。申请人吴振涛主张被申请人违规解

约，应支付其违约金。另查，吴振涛确认其未与被申请人达成

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本委认为，申请人吴振涛自认双方并没有

达成关于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其亦未有证

据证明被申请人曾承诺向其支付违约金，故申请人该项请求缺

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委对申请人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裁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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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

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周春玲等 15 人工资、提成合计 511380.7 元；

二、驳回申请人吴振涛关于违约金的仲裁请求。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4〕195、196、199、200、204、205、

209 号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4〕197、198、201、202、207、208、

244、245 号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

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

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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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

2.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

3.申请人主张情况明细表；

4.仲裁裁决明细表。

首席仲裁员 梁炜珊

仲 裁 员 陈隽英

仲 裁 员 陈柳萍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嘉南

书 记 员 林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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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申请人公民身份信息表

案号 申请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195 周春玲 女 港籍 1992 年 2月 16 日

196 吴振涛 男 汉族 1997 年 9 月 9 日

197 黄海璇 男 汉族 1992 年 9月 23 日

198 黄倩君 女 汉族 1989 年 2月 26 日

199 李思 男 汉族 1995 年 12 月 8日

200 廖宇 男 汉族 1995 年 1 月 8 日

201 叶有益 男 汉族 1994 年 2 月 9 日

202 秦川 男 汉族 1991 年 8 月 6 日

204 谢俊金 男 汉族 1998 年 4月 17 日

205 祝育昌 男 汉族 1993 年 5月 26 日

207 张利娟 女 汉族 1986 年 8月 15 日

208 吕菲菲 女 汉族 1983 年 6 月 6 日

209 唐海淇 女 汉族 2001 年 5月 21 日

244 李杜娟 女 汉族 1995 年 8 月 8 日

245 匡旋吉 女 汉族 1988 年 1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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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申请人仲裁请求明细表（单位：元）

案号 申请人
第一项仲裁请求 第二项仲裁请求

期间 工资 项目 数额

195 周春玲
2022 年 9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117600 ────── ──────

196 吴振涛
2023 年 2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
73564.93 违规解约违约金 120000

197 黄海璇
2023 年 5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日
27000 ────── ──────

198 黄倩君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5761 ────── ──────

199 李思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8日
32544.5 ────── ──────

200 廖宇
2023 年 5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28500 ────── ──────

201 叶有益
2023年 9月 28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3345.5 ────── ──────

202 秦川
2023年 9月 21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5590 ────── ──────

204 谢俊金
2023 年 8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日
35725 ────── ──────

205 祝育昌
2023 年 4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65180 ────── ──────

207 张利娟
2023 年 9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9668 ────── ──────

208 吕菲菲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
6192

2023 年 7 月至

2023 年 9 月提成
1315.9

209 唐海淇
2023 年 9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2 日
34502.3 ────── ──────

244 李杜娟
2023 年 5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
12600

2023 年 5 月 1日

至 2023年 9月 27

日提成

4640

245 匡旋吉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8日
4300

2023年 10月 1日

至 2023年 11月 8

日提成

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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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申请人主张情况明细表（单位：元）

案号 姓名 入职时间 工作岗位 工资标准 离职时间 证据

195 周春玲
2022年 1月

7 日
会籍经理

底薪 10000+

业绩提成

2023 年 8

月 1 日

劳动合同；所欠工资总金

额；私下协商分期的对话

196 吴振涛
2019年 3月

1 日
健身教练

底薪 2300+

提成

2023 年 8

月 20 日

劳动合同；所欠工资明细；

协商处理明细违约

197 黄海璇
2019年 4月

16 日
私人教练 4500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

198 黄倩君
2023年 9月

11 日
教练

2300 元+30%

课提，3个月

后按业绩提

点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私教上课明细

199 李思
2022年 8月

25 日
私人教练

底薪+销提

+课提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私教合同完款

提成明细；私教上课明细

200 廖宇
2019年 6月

3 日
私人教练 4500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

201 叶有益
2023年 8月

10 日
私人教练

底薪 2300+

提成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私教上课小票

202 秦川
2023年 9月

21 日
私人教练

底薪 2300+

提成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私教上课明细；

私教会员服务登记表

204 谢俊金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健身教练

底薪 2300+课

时提成，另有

销售业绩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工作上课课时

记录

205 祝育昌
2020 年 11

月 21 日
私人教练 2100+提成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微信与公司人

事和出纳的聊天记录

207 张利娟
2023年 9月

5 日
私人教练

底薪+销提

+课提

2023 年 11

月 11 日
上课明细及销售明细

208 吕菲菲
2023年 6月

1 日
前台 ──────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公

司工作证件

209 唐海淇
2023年 7月

1 日
私人教练 ──────

2023 年 11

月 11 日

劳动合同；上课明细、销

售业绩明细

244 李杜娟
2022年 6月

18 日
会籍顾问

底薪 3000+

提成

2023 年 9

月 27 日
工作群聊天记录

245 匡旋吉
2019 年 12

月 9 日
会籍顾问

底薪 3000+

提成

2023 年 11

月 8 日
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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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仲裁裁决明细表（单位：元）

案号 申请人
裁决第一项 裁决第二项

期间 工资、提成 违约金

195 周春玲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117600 ──────

196 吴振涛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
70488 驳回

197 黄海璇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
27000 ──────

198 黄倩君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5761 ──────

199 李思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8日
32544.5 ──────

200 廖宇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28500 ──────

201 叶有益
2023 年 9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1654 ──────

202 秦川
2023 年 9月 2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5590 ──────

204 谢俊金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
35725 ──────

205 祝育昌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65180 ──────

207 张利娟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19668 ──────

208 吕菲菲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工资），2023 年 7月至

2023 年 9 月（提成）

7507.9 ──────

209 唐海淇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2 日
34502.3 ──────

244 李杜娟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工资、提成）
17240 ──────

245 匡旋吉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8日（工资、提成）
12420 ──────


